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公用頻道使用規則 
                                              
一、 本公司為服務社區民眾，滿足社區需求，善盡地方媒體之責，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25 條規定，須免費提供一個專用頻道供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合法立案之民間團
體及市民大眾作非營利之公益使用(簡稱公用頻道)。該公用頻道定於第三頻道，日後
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指示而有頻道異動之必要時， 本公司將視情況調整異動。 

二、 公用頻道申請播出之節目帶內容應符合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之內涵；並以公共利
益及市民服務為優先，不得有涉及商業政治或圖利私人之內容。 

三、 公用頻道使用申請程序 
(一) 公用頻道的使用，須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申請人應填具「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

限公司公用頻道使用申請書」、「保證書」、「節目授權同意書」，並檢附欲播
放之節目帶予本公司。 

(二) 申請人應於期望播送日期 30 日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本公司於接受申請後依先
申請、先審核、先播出原則進行審查及安排播送日期，並於節目播送前三日內通
知申請人。 

(三) 申請人若無特別指定播出之時間，則一律依申請表上之申請日期，依序等候本公
司排定播出時間。 

四、 節目帶規格及使用時限 
(一) 影片類型:可使用 HD 畫質 MPG；MPG4；MOV 等格式。 
(二) 節目長度:以 60 分鐘為上限。30 分鐘節目實際長度不可超過 30 分鐘，60 分鐘節

目實際長度不可超過 60 分鐘。 
(三) 申請人可得使用公用頻道的時間長度，一週內以使用七小時為上限，同一日內連

續使用不得超過三小時。 
五、 節目審查標準 

(一) 申請播送之節目應符合公益性、社教性、藝文性之要求，並以公共利益與市民服
務為優先，不得涉有商業、政治或圖利他人之內容。 

(二) 申請播送之節目不得使用特定營利事業或所提供產品與服務項目之名稱，節目內
容亦不得有特定廠商、產品或商業行銷行為的文字或畫面。 

(三) 審查標準係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條、五十七條、六十一條、六十二條
等規定，並不得涉及有害身心及侵犯他人權益，節目內容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
本公司得拒絕播出。 

(四) 審查小組人員名單亦由本公司任命安排，針對節目帶內容檢視與稽核。 
六、 其他未盡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之。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公用頻道使用申請書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聯絡方式 

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節目名稱   

節目長度 時       分   秒 

節目內容綱要  

播放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播放時間  

播放頻道 第 03 頻道 

授權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使用條款 

 
1.  免費使用本公司提供之公用頻道。 
2.  提供之節目帶不得涉及任何商業廣告及違反善良風俗或猥褻的內容。 
3. 爲申請使用本公用頻道，應保證所提供之節目內容無違反法律強制或

禁止規定或不符合使用規範情事。另節目播後如經人檢舉有違相關法
令者，申請單位(人)仍應負完全法律責任(包括任何合理的訴訟費
用)，並停止繼續使用公用頻道。 

4. 所有申請資料包括保證書、節目授權同意書與節目帶需留存一份，以
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台中市政府備查。 

5. 申請人已確實詳閱本公司之公用頻道使用辦法施行細則並遵守其條
款。 

 

 

 

 

 
申請單位:     (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理地點：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一段 1080 號 受理窗口：廣告課 李宜宥  
電話：04-26657055  傳真：04-26629310 電子郵件信箱：y26355840@gmail.com 

 核准:  覆核:  初核:  收件: 



保 證 書 
 
立保證書單位(人)：                                                            

爲申請使用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公用頻道，保證所託之節目完全

依據『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公用頻道使用規則』辦理，無違反法

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不符合使用規範情事。另節目播後如經人檢舉有

違相關法令者，立保證書單位(人)仍應負完全法律責任，並停止繼續使

用本公司公用頻道。 

 

此 致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立保證書單位(人)：  

負責人：   

聯絡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節 目 授 權 同 意 書 
 

茲授權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於有線電視頻道中公開播送。

一、授權節目帶名稱︰                 。 

  二、授權範圍︰僅供台灣佳光電訊經營地區內，傳送予收視戶視聽。 

  三、保證本節目帶之所有合法授權，節目內容並符合有線廣播電視  

法作權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如因播本節目帶致發法律上包括著作權法、

隱私權、誹謗之糾紛等授權單位願負全責。 

  四、本節目帶授權由台灣佳光電訊於公用頻道播放，台灣佳光電訊可

視播時段長度與審核結果，以不破壞節目整體性呈現原則之下，予以

適當剪輯。 

 

 

 

 

 

授權單位： 

負責人： 簽章： 

聯絡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